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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基督教文化是现代法治的内核精神,在唐朝时就以景教的面貌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相碰撞,彼此既有差异,

也有相似,更有共鸣.景教“十诫”与唐律“十恶”均在“神道”和“人道”两方面,围绕各自“敬神”和“忠君”的终极主题,提

供了异域文化之间相比较的平台.尽管景教最终烟消云散,而唐律如今也被束之高阁,但双“十”的交流表明,中华民族

“复兴梦”离不开文化开放的“博采众长”和文化继承的“推陈出新”.

关键词:景教;唐律;十诫;十恶

作者:黄悦波,哲学博士,北京警察学院法律部讲师.地址:中国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南涧路１１号,１０２２０２,北京,中国.

电话:＋８６Ｇ１０Ｇ８９７６Ｇ８３６２.电子邮件:jobhwong＠１６３．com．

一、研究文本及视角的界定

１．研究文本的界定:«序经»PK«唐律疏议»
(１)西方基督教“十诫”与我国古代法律中的“十恶”,乍一看就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选题,但为了避免陷

入“‘圣经’与‘易经’之比较”的中国式“大题小做”学术研究模式之教训,尽管笔者从做学生时代起就窥视

此选题,却也一直不敢下笔,后来即便下笔成文了,也出于对文化的敬重而不敢轻易发表.近日,笔者偶

然阅读到«国学与西学»杂志２０１４年卷刊载中国政法大学张守东副教授的撰文«中西法律传统与普世伦

理:十恶、十诫的比较»〔１〕(以下简称张先生和«十»文),颇有启发,也深受鼓舞,决心在与张先生商榷的基

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当然,比较论文通常需要一个可以比较的基点,与张先生的«十»所选择的“东西方

法律道德底线”基点不同,为了避免隔空对话或时空错乱,笔者希望围绕一个具体的点位,并在同一个时

空维度下的、有直接碰撞机会的实证研究,因此笔者将本文的比价基点置放在中国唐代,即基督教首次来

华传教的“景教”之“十诫”,与唐代根本大法«永徽律»中的“十恶”相比较.
本文研究的唐代基督教之景教“十诫”文本是指«序听迷诗所(诃)经»(即«耶稣弥赛亚经»,以下简

称为«序经»)中的“天尊十愿”.如朱谦之老先生所言:“中国之有基督教,实从异端景教开始”.〔２〕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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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东ZHANGShoudong:“中西法律传统与普世伦理:十恶、十诫的比较”Zhongxifalvchuangtongyupushilunli:shìeshijie
debijiao[SinoＧwesternlegaltraditionandtheuniversalethics:acomparisonofthetenabominationandthetencommandments],in«国学与西

学»Guoxueyuxixue[InternationalJournalofChina－WesternStudies]２０１４,pp．１０３Ｇ１１１.
朱谦之ZhuQianzhi:«中国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Zhongguojingjiao:zhongguogudaijidujiaoyanjiu [ChineseNestorianism:

theResearchofChineseAncientChristianity],(北京Beijing:东方出版社Dongfangchubanshe[theEastPress],１９９３),１５Ｇ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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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４３１年,基督教东派教会安提阿派的聂斯脱利(Nestorius)因主张基督“二性二位”说,在“以弗所公

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并开除教籍、逐放埃及.他的门徒因此逃到罗马境外的波斯(今伊朗).聂斯脱

利派在波斯得到较大发展,并不断东进.唐贞观９年(公元６３５年)叙利亚教士阿罗本(Alopen)将该

教传来中国西安,被称为“景教”.根据翁绍军老师的研究,汉语景教经文是指２０世纪上叶先后发现

与公布的«志玄安乐经»、«一神论»、«序经»、«宣元至本经».这四篇景教文典是东方基督教在唐代人

华所留下的历史文献,是“汉语基督教思想的原始资料”,其中«序经»最为古老,译述于初唐,是景教代

表人物阿罗本等人撰写,极具代表性.〔３〕 本文就以«序经»为对象,研究其中的“十诫”问题.
«序经»经文“基本上按照福音的记述,宣讲了耶稣的行传”.翁绍军老师在研究«序经»时就指出

学界的研究观点,即“有学者认为,十愿出自旧约中的‘十诫’,有的则认为出自使徒教义中的诫

条”.〔４〕 田海华老师在其研究中指出,阅读景教«序经»时,有一段经文极易让人产生与“十诫”的联

想,那就是“天尊十愿”,即第一愿涉及“敬奉上帝”;第二愿或第三愿涉及“孝敬父母”;第五愿涉及“不
可杀人”;第六愿涉及“不可奸淫”;第七愿涉及“不可偷盗”,第八愿涉及“不可贪恋”;第九愿涉及“不可

做假证”.日本学者羽田享认为,“愿”就是“诫”,并将它与“十诫”相比较,指出这“十愿”就是«出埃及

记»中的“十诫”.〔５〕 对此,笔者提出圣经文本中的“影子十戒”概念,认为圣经文本中存在“‘十戒’仿
造传统”,即“十戒”不仅存在于«出埃及记»第２０章的西奈山、«申命记»第５章的何烈山,还以变体的

形式存在于«出埃及记»第３４章,尤其是在«利未记»第１７章中的“圣洁法典”中也有“十诫”的浓重痕

迹.〔６〕 不过,笔者在此还有必要补充或强调这种仿造并非是随意的,需要符合通常取决于有五个标

准.(１)新“十诫”们需要保留何烈山和西奈山等经典“十诫”的“敬神爱人”基本精神,还须有“孝敬父

母”、“不可杀人”等“敏感”字眼,能够一眼就让人联想到经典的“十诫”.就是说合法的仿造传统并非

是十戒内容的一一对应,而是绝大部分相似.(２)新“十诫”在本质上是对经典“十诫”的诠释,而不是

完全的替代.信众的“十诫”情结,包括改造者自身的宗教情感也不允许其行驶“公权力”时越俎代庖

的“篡改”.(３)仿造“十诫”的原因通常是为了证明自己宗派的合法性,同时又成为自己宗派的鲜明标

志.(４)这种仿造传统或许也是为了适应新环境而变通的处理方法,比如来到一个文化背景迥然,语
言文字陌生的新地域,在缺乏“剑与盾”保护情况下求得发展的一种权宜变通.总之,这种仿造传统的

实践导致他们在解释十诫的时候可以因地制宜有所减损或增益,而借助宗教自身发展历史中的“十
诫”的仿造传统为来华的景教产生自己版本的诠释性的新“十诫”,提供了可行的土壤.这样我们就不

难理解,尽管我们感觉“天尊十愿”没有“十诫”那么“爽口”,阅读起来非常别扭、拗口,仿佛不同于刚才

田海华老师所列举的类似情况.这里涉及翻译问题,即阿罗本在制成叙利亚文的«序经»时,已经意译

了圣经“十诫”,而来华翻译成汉语时,可能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又做了一些变通,以至于难以一眼认

出.有学者猜想,阿罗本面对唐朝的百般恩宠,“总仗西郊”,“迎宾入内”等,他甚至想把尊帝事君列入

“十愿”中的一愿,但这有悖于“十诫”的原意.对此,他在表述第二愿时,将“事圣上”改为“孝养父母”,
不惜与第三愿重复.“这种前后夺改、重叠含混的表述,展现了译述者斟酌不定的心态”.〔７〕 不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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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绍军 WenShaojun．:“论汉语景教经文的传述类型”Lunhanyujingjiaojignwendechuanshuleixing[OntheChineseDraftForm
ofNestorianismText],in«世界宗教研究»Shijiezongjiaoyanjiu [StudiesinWorldReligions]NO．４,(北京Beijing,１９９６),１１０.

Ibid．,１１１.
田海华 TianHaihua:«希伯来圣经之“十诫”研究»Xibolaishengjingzhishijieyanjiu [TheResearchofDecaloguein

HebrewBible]．(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chubanshe[TheRenminPress],２０１２),１７７.
黄悦波 HUANGYuebo:«论耶和华信仰与古代以色列律法传统的形成»LunYehehuaxinyangyugudaiyiselielvfa

chuantongdxingcheng [OnYahwismandtheGenerationofLegalTraditioninAncientIsrael],(北京Beijing: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Zhongyangminzudaxueboshilunwen[Ph．D．dissertationinMinzulUniversityofChina],２０１２),１４８.
翁绍军 WENShaojun:“论汉语景教经文的传述类型”Lunhanyujingjiaojignwendechuanshuleixing [OntheChineseDraft

FormofNestorianismText]．«世界宗教研究»Shijiezongjiaoyanjiu[StudiesinWorldReligions]NO．４,(北京Beijing,１９９６),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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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为,阿罗本在此恰是巧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来“仿造”,意在扎根中国本土.
(２)唐律“十恶”的研究文本选定为«永徽律»及其«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后文以此为代表).

中国古代“十恶”制度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内容上均有历史性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十恶”的有关规定

源远流长,“不孝”之规定,可追溯至中国法制文明开创之初.“犯上”、“大不敬”、“大逆”、“禽兽行”等
早在秦时文献中就有记载.汉代已经有明确的“不道”、“不敬”罪.南北朝时代«北齐律»总结历代修

法经验,规定了“重罪十条”,已经初具“十恶”名目.到后周时期,十条重罪有所损益,减为六条.隋朝

的«开皇律»对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内容进行了调整,从此确定了“十恶”制度,并流传唐宋元明清.由于

唐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是“中华法系”的象

征,并且对后世影响直接,并在东亚具有较大国际性影响力的古代法律文献,因此选用«唐律»研究中

国古代“十恶”具有典型意义.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同的皇帝会钦定自己制定的根本大法,为此,
有唐一代,被称为“律”的国家大法就有好几部,比如«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等.为什么唯独选

择«永徽律»为代表作品来比较呢? 我们现在熟知的«唐律疏议»是至今保存较为完整古代法律典籍,
其实是在元朝时最终被定名的,其内核就是«永徽律疏».«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李治在颁布«永徽律»
后鉴于全国适用法律缺乏统一标准而命长孙无忌等人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网络训诰,研核丘坟”,对
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释和疏释,以问答的方式辨异析疑,揭示法律要旨.唐律之所以被认为是“礼法

合一”,就因«永徽律疏»的释法方式,并且这种律、疏相结合的立法方式为后世所继承.而随着«永徽

律»和«永徽律疏»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唐律基本不再改动.这就是笔者所选的原因.

２．研究视角的界定:“神道”与“人道”
恰当的研究视角并不容易找到,轻率的比较难免出问题.张先生的«十»文的确有很多亮点,比如

比较孟子和保罗,定能大作文章,但它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１)比较视角或许时空错乱.如

果张先生认定“十诫是西方道德与法律的基础”,然后用斯卡利亚大法官的言论作为佐证,他谈论的语

境指向当代美国或当代西方国家,然而他所比较的对象仍然是古代中国的“十恶”.对此,没有哪一个

正统的现代美国人原意废除“十戒”的道德基础,而也没有哪一个正常的现代中国人原意恢复“十恶”
的道德前提.这种比较有何意义? (２)比较基点不牢靠.张先生的«十»文比较基础是中西方法律的

道德基础,由此得出结论是“十恶其实也是中国版的十戒”.笔者以为比较的基点不能停留在“道德”
一词的表象,而应当探究其深层的内涵.“十戒”形成的道德内涵是“敬神”,“十恶”形成的道德内涵是

“敬祖(孝)”.由此造成的问题是张先生将西方语境的法律、律法与中国的法律搞混淆.尽管后世共

享一个law字,“十戒”指向的是律法,除了教皇国时代,不是指法律.“十戒”之律法的本意是“拖拉”
(Torah),意指“上帝的教导”,它可以指导立法,但它本身通常并不是法律.古代中国的“十恶”却是实

实在在的法律,为“驭民之工具”.(３)比较对象不明确.“十戒”和“十恶”都有多个版本,如果不特别

指明,容易造成阅读的困惑.尽管张先生«十»文中明确指向«出埃及»３１:１８中“两块法板”,但这“两块

法板”«圣经»本身并没有明示内容.虽然张先生宣称“两块法板”的内容是«出埃及记»２０:１－１７,但
«出埃及记»３４:１０－２６也是上帝亲手交给摩西的“两块法板”及其内容.这就是说,虽然日常生活中的

对话,普通人会认为“十诫”就指«出埃及记»２０:１－１７,但学术研究却需要特别的界定.如前文所言,
“十戒”不仅存在于«出埃及记»第２０章的西奈山、«申命记»第５章的何烈山,还以变体的形式存在于

«出埃及记»第３４章,尤其是在«利未记»第１７章中的“圣洁法典”.进而言之,古代中国的“十恶”,也
有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规定及其疏议之侧重点“差异”,也不能模模糊糊的一概而论.(４)
对选择基点性质的理解存在错误.前文已指出张先生对国家法律和宗教律法的混淆,忽视了西方语

境中“拖拉”的特殊含义.张先生对古代中国十恶的性质认识,笔者也以为欠妥.«十»文在篇首就依

据«唐律疏议»所言“以示明诫”来认定“十恶”的性质只是“道德劝勉”,按照这种逻辑,就税法来说,我
们通常宣传“纳税光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道德性,我们不能因此断定税法是道德说教,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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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定偷税漏税要罚款甚至坐牢的法律根本属性,税法本质上的法律,不是道德说教,“十恶”也是

如此,是实实在在的法律规定,并且«隋书刑法志»就明示:“犯十恶者,虽会赦,尤除名”.与此同时,
如果要探讨“十戒”与西方法律之间的关系,应当从基督教立为国教之后考察,否则就是“上帝的归上

帝.凯撒的归凯撒,”不能“生米和熟米往一个碗里装”的一概而论.(５)断言“十恶”是“三纲五常”载
体证据不足.纵观古代中国“十恶”形成的历史可知,早在汉朝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附会出“三纲五

常”理论之前,“十恶”内容已经大多存在了很多年,并且“不道”之恶也并非针对这封建纲常伦理,而是

人类社会秩序的最低要求,与“三纲五常”并无直接和必然的联系.〔８〕 实际上,只有将同时空的景教

与唐律进行比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早期碰撞,对于现代东西方文化比较

研究才有借鉴意义.但是,唐律“十恶”是典型的世俗法律,而景教“十诫”是传统的宗教律法,寻找两

者的直接比较点并不容易,将两者在内容上一对一的比较并不现实,宗教律法和王朝法律在此几乎对

不上号.不过,在文本结构方面,即圣经“十诫”与唐律“十恶”均有关于“神道”和“人道”的规定,这似

乎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比较点,而这也是笔者秉承«十»文基础上的比较所在.
为了方便本研究的比较,笔者结合景教«序经»的“天尊十愿”和唐律的“十恶”,以及参照«圣经»

“十诫”(天主教会、路德教会)的具体规定列举如下:

«序经»“天尊十愿”:１．叛逆诸恶等,叛逆于天尊亦是不孝;２．若孝父母并恭给,所有众生,孝养父

母,恭承不阙,临命终之时,乃得天道为舍宅;３．所有众生,为事父母,如众生无父母,何人处生;４．如有

受戒人,向一切众生,皆发善心,莫发罪恶;５．众生自莫煞生,亦莫谏他煞,所有众生命共人命不殊;６．
莫奸他人妻子,莫自怨;７．莫做贼;８．愿者,众生钱财,见他富贵,并有田宅奴婢,无罪垢;９．有好妻子,
并好金屋,作文证莫加谋他人;１０．受他寄物,并将他费用,莫事天尊.

«永徽律»“十恶”:１．谋反;２．谋大逆;３．谋叛;４．恶逆;５．不道;６．大不敬;７．不孝;８．不睦;９．不义;

１０．内乱.
«圣经»“十诫”:１．我是你的上帝、不可信仰别神、不可拜偶像;２．不可滥用上帝之名;３．守安息日;

４．尊敬父母;５．不可杀人;６．不可奸淫;７．不可偷盗;８．不可作假见证;９．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１０．不

可贪恋别人的财产.

比较«圣经»“十诫”与唐«永徽律»“十恶”,可以发现它们在文本结构方面包含着“神道”和“人道”
二元结构.圣经“十诫”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关乎上帝的“神道”和关乎社会秩序的“人道”.秉承

«圣经»“十诫”的精神,«序经»“天尊十愿”不论它的“仿造”表现如何(下文对此有分析),也应当包含了

关乎上帝的“神道”和关乎社会秩序的“人道”这二元结构.不过,唐律“十恶”就内容而言,包括事关皇

帝的和寻常百姓的内容,也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但这两部分可否表述为“神道”和“人道”呢? 世俗的法

律存在“人道”内容无需赘述,但它存在“神道”吗? «唐律疏议»在解释十恶之首的“谋反”时指出皇帝

和“神道”之间的密切关系.它指出,谋反,“谓谋危社稷.[疏]议曰:社为五土之神,稷为田正也,所以

神地道,主司啬.君为神主,食乃人天,主泰即神安,神宁即时稔.臣下将图逆节,而有无君之心,君位

若危,神将安恃.不敢指斥尊号,故讬云‘社稷’.周礼云‘左祖右社’,人君所尊也”.“君为神主”这表

明事关皇帝的事情就是“神道”.为此,本研究从“神道”和“人道”两方面加以对比,展示蕴含在中华文

化传统中“敬神”和“忠君”内涵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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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诫”与“十恶”的“神道”比较

«圣经»经典“十诫”的“神道”内容是指前三条诫命,事关上帝的属性,比如自我启示与以色列人的

关系、忌邪、爱憎分明等.«唐律»“十恶”的“神道”内容也是前三条,分别是“谋反”、“谋大逆”(谓谋毁

宗庙、山陵及宫阙)、“谋叛”(谓谋背国从伪),直指威胁皇帝的生命及安全问题:“主泰即神安,神宁即

时稔”.从条款所处的位置来看,均为前三条,都是重中之重.景教“十诫”对此则表述的非常含糊,即
第一愿:“叛逆诸恶等,叛逆于天尊亦是不孝”.第二愿和第三愿都涉及“孝道”,而不是传统基督教语

境下对待上帝的方式.这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即(１)景教“十诫”以“孝道”来展示神人关系;(２)将唐

律“十恶”中“叛逆”言辞引入自己的宗教理论中;(３)“天尊”一词指代含糊,但暗指耶和华.在此,笔者

将重点讨论景教“十诫”以“孝道”来展示“神－人”关系的表达方式,以及阿罗本在翻译其经典时在语

言上所采用的策略.

１．景教以唐律“孝道”桥接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

虽然“天尊十愿”的第一愿“叛逆于天尊亦是不孝”,在田海华老师看来,就是“要敬畏和侍奉上

帝”,但阿罗本为什么选择“孝”来展示神人关系呢? 实际上,第二愿和第三愿均与“孝道”有关,也就是

说,经典“十诫”前三诫所关心的上帝“神道”事项,在此均转化成为“孝道”问题了.如果“天尊十愿”是
景教的新版“十诫”,那么阿罗本为什么要用“孝道”来解说基督教的神人关系呢? 这难道就是为了迎

合中华儒家文化? 这是否意味着背叛了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呢? 儒家强调孝道,基督教也重视孝道吗?
两者的孝道差异何在,联系何在? 两者有融会贯通的可能吗? 尽管«圣经»中也有“孝”字眼,如“十诫”
的第四戒就强调“孝敬父母”,但此处的“孝”是针对人的,可否用于神呢? 或者说,尽管«圣经»中神和

人通常是分离的,神人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孝敬父母”与“侍奉上帝”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
就“十诫”的内容及其逻辑性而言,“孝敬父母”与“侍奉上帝”是一致的.首先,这两者是“十诫”的

共同组成部分,缺少“孝敬父母”的内容就不是“十诫”了.其次,作为“十诫”内容的“孝敬父母”是上帝

自己立下的诫命,违背此就是违背上帝的诫命,将导致违背“侍奉上帝”的严重后果.第三,蕴含在“孝
道”中的人伦关系也是上帝“创造”的内在秩序,对长辈的尊重追根溯源回到伊甸园“创造”的先祖,其
实就是对神的敬重.第四,圣经中就记载了很多孝道的故事,比如约瑟就课视为是圣经中因孝行而蒙

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因孝而得福.第五,圣经经文明确规定应当遵守孝道,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

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２１:１５,１７)、“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箴言»２０:

２０)、“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１９:１９)等.在«利未记»中,上帝说:“你们个人都当孝

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在此,孝敬父母的重要性甚至放在安息日的敬神之前.另外在«马可福

音»、«路加福音»、«以弗所书»、«提摩太前书»等许多章节中屡次提到上帝的“孝敬父母”这一重要诫

命,足见孝道在人伦关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阿罗本在此用“孝”字来表达景教的神人关系时,有其对自己宗教的理解,当

然,也确有“因地制宜”的特殊用意.(１)孝是一种东方的人情世故,可为景教发展新教徒增强吸引力.
纵观基督教发展的早期历史,最初的基督教徒大多数就是从犹太教徒转化过来的,比如耶稣常常到犹

太人的教堂辩论,保罗最初也是以犹太人的教堂为据点发展基督徒.后来随着使徒们对外邦人传教,
基督教徒的主体逐渐成为外邦人.景教入土中原,初来乍到,用本土文化解说自己的教义可以获得当

地居民的认同,从而发展教徒.景教面临的本土文化就是儒家的“孝道”.孝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东

方世界的风土人情,所谓“百行孝为先”,反映了中华民族极为重视孝的观念.«孟子»说:“事孰为大,
事亲为大”.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戴礼记»中指出:“民之本教曰孝”.他还认为孝是放诸四海而皆准

的真理,将孝置于至尊的地位:“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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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与此相对应,如上文所言,基督教也蕴含了丰

富的孝道思想,圣经中“摩西十诫”第一次将孝道以律法的形式提出,即第５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

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这条诫命正好位于人与神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中间,起
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或者说这个“孝”字不单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字还蕴含了深刻的神人关

系.«箴言»在开篇中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从父亲的训

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指教.”在此,圣经中将敬畏上帝和听从、孝敬父母并列在一起,充分说明了圣经

对孝道思想的高度重视.有鉴于强大的孝道文化,在阿罗本看来,景教可以而且必须借助当地语言来

理解基督教,故而用东方的“孝”字来表达神人关系.(２)孝是一种东方的祭祖观念,可为景教开展宗

教活动增强认同感.阿罗本用东方的“孝”字来表达神人关系,在他看来,如同“十诫”中的孝道,不单

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蕴含了深刻的神人关系,那就是中国孝道的祭祖内涵.«易经»说:“先祖

者,类之本也,无先祖,恶出?”“孝”作为中国一个伦理观念在西周正式提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

“尊祖敬宗”,在宗庙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的基本含义是“善事父母”,它
包括“事生”和“事死”两个层面,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延伸,它表达了子孙对逝去长辈的敬重和思念.
«礼记»说:“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中庸»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孝之至也”.«孟子»说:“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尽孝的对象是“养”“丧”“祭”,并
重视“祭”.这种“祭”的观念其实蕴含了儒家的宗教鬼神观念.１)承认鬼神等异己神秘力量的存在,
且认为鬼神具有超越性和不可知性.«中庸»说:“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 视之而弗见,听之而

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２)强调人事,
但对鬼神的态度极为谨慎.«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又指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接
着再次指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３)将鬼神与祭祀密切相连,并强调虔诚敬

仰.«大戴礼记»指出:“是以祭祀,昭有神明”.«论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
不祭.’”«孝经»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由此看来,古代儒家的鬼

神观念与祭祖的孝道观念密切融合,这为经世之道的儒家抹上了一定的宗教色彩,这也为景教开展宗

教活动增强了认同并提供了便利.(３)孝是一种东方政治制度的表达(组织)方式,可为景教发展提供

国家权力支持.景教自身的历史深刻表明宗教的发展与世俗政权密切相关,或者说景教本身就是宗

教派系斗争中被其他宗派利用世俗政权驱逐的牺牲品.因教义理解不同,亚历山大主教西利尔在以

弗所公会议将聂斯脱里教派(景教)定为异教,并通过贿赂一百万卢布黄金给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
借助罗马皇帝的武装力量驱逐他.景教后来逃亡到波斯,开始也受到重视,但在当地世俗政权的更迭

中也被喜怒无常的对待,也被迫逃亡过.〔９〕 作为宗教流浪者来说,对于世俗政权有着自己特殊的理

解.当阿罗本等人来到东土大唐时,尽管他们受到了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备受尊重,但他们绝不会因

此而飘飘然,而是格外的谨慎.通常也有一种合乎情理猜测,即阿罗本受到唐太宗等人的礼遇使之对

于东方皇权不免心怀好感,但这种好感并不会完全替代内心深处的警惕.他们体会到唐王朝的强大,
也无意染指唐朝的政治,但他们也完全明白,如果没有唐王朝政权的认同与支持,他们将无立锥之地.
为了获得唐朝统治阶层的认同与支持,他们选择了文化搭建的桥梁,而孝道文化在兼顾祭祖鬼神之道

的同时,也顺应了唐朝的君主专制体制.实际上,儒家的“孝道”一直就与君王之道密切相连.«礼记»
指出:“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接着,孔子在«论语»中将祭祀、“礼”与社会治

理相联系,即“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由此可见,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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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的“孝”,其最终目的是强调“忠君”.«孝经»认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戴

礼记»指出:“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前文已经提到,儒家学说以经世致用为特征,而
“孝道”的祭祀文化,也是服务世俗君主制度的.荀子道一言出了儒家祭祀的态度,即“君子以为文,而
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１０〕 尽管基督教有否定世俗王权的传统,尤其是

在旧约时代,比如撒母耳就曾警告以色列人“立王”愿望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
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撒母耳记上»８:１１－１７),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这尤其是对于新约时代的强大罗马政权而言.耶稣时代对希伯来圣经的理解上

就已经使得使神权与王权并立,比如耶稣就曾谈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马太福音»２２:

１８等).在使徒时代,保罗就将神权与王权加以自圆其说的调和,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马书»１３:１).２世纪末３世纪初的基督教

“教父”德尔图良就曾经对罗马皇帝说:“我们为皇帝、为整个帝国祈祷因为我们知道,那可怕的天

地末日,幸亏仰赖罗马帝国方延期来临”.〔１１〕 鉴于基督教对于王权的这些态度,景教来中国也正面对

拥有强大王权的唐王朝,因此可以想象阿罗本等人采取了灵活策略,通过融合“孝道”文化,借助世俗

政权力量来立足,并发展和壮大自己.

２．借助唐律“十恶”言辞来展示自己“神道”理论

景教“天尊十愿(十恶)”的第一条规定:“叛逆诸恶等,叛逆于天尊亦是不孝”.这个句子有几个关键

词需要加深理解,除了上文探讨的“不孝”之外,还包括“叛逆”、“诸恶”、“天尊”这三个词.(１)“天尊”一词

的使用非常巧妙,使得中国的儒释道以及君权能够宽容一个异域新教———基督教的存在和发展.１)它是

中国宗教的尊称,它既是道教对至高神的尊称,同时也是佛教的佛号,用此尊号,意在表明自己也是一种

与道教、佛教相似的宗教.２)在唐代语境里,天尊已经成为公认的至尊神的名号,景教用此词,可以显示

自己神的至尊性.３)它还可以让唐王朝统治者明了景教也是颂扬至尊神的,与其他宗教一样,也服务于

唐朝君王,阿罗本在«序经»中甚至还阐明了天尊与圣上的关系:“众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惧圣上”.(２)对
于“诸恶”一词的理解,从其内容的指向来说,并不明确.笔者觉得这需要结合上下文来理解.其靠近的

前文是:“圣上宫殿于诸佛求得,圣上身物是自由.天尊说云:”.这里将天尊、圣上、诸佛三词并列,
表明天尊是基督教的神耶和华,不是代指佛教的至尊神.这就是说,景教初入中原,是借助佛教理念与大

唐臣民进行沟通的,并将天尊置于佛号之后,“亦是不孝”,其谦逊姿态跃然纸上.第三个词“叛逆”是笔者

将重点讲述的内容,以表明景教“十诫”与唐律“十恶”之间的密切关系.
唐律“十恶”的前三甲分别是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景教“十诫”的第一诫“叛逆”一词由此

而来,其分量极为重要.“叛逆”一词均指向危害皇权的罪名,直接动摇或颠覆国家体制,是优先打击

的对象.“谋反”谓谋危社稷(君主),“谋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谋叛”谓谋背国从伪,国家从

重严厉打击这些犯罪.按照«唐律疏议»第十七卷记载:“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

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

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余条妇人应缘坐者,准此.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

异.”一人犯罪全族遭殃,由此可见唐朝国家在处置“叛逆”犯罪时是非常残酷的.相似的情况也发生

在西方基督教历史上.大约７８０年左右查理大帝颁布的萨克森地区赦令,对于侵犯教会权益的人也

杀气腾腾处以死刑:“首先,兹制定关于较为重要的各章如下:(１)使大家感觉高兴的是基督的教堂在

９０１

〔１０〕

〔１１〕

«荀子天论»(Xunzi:OntheHeaven)指出:“雩而雨,何也? 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

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这表明儒家对祭祀鬼神礼仪的实

质态度,也包含了儒家对天地自然的理解.笔者注.
杨真 YANGZhen:«基督教史纲(上)»Jidujiaoshigang (shang)[AShortHistoryofChristianity(volumeone)]．(北京

Beijing:三联书店 Sanlianshudian[TheSanlianBookstorePress],１９７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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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地区已经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并且奉献给上帝了;(３)凡用暴力打进教堂,并抢劫或窃取

教堂财物者,或纵火焚毁教堂者,处死刑;(４)任何人如因为轻视基督教的缘故而不履行神圣的兰敦

斋,于斋日吃肉者,处死刑;(５)任何人如杀害主教、教士或教堂职员者处死刑;(８)今后如有任何萨克

森人隐藏在众人之中,不受洗礼,轻视洗礼,愿继续信奉异教者,处死刑;(１０)任何人如勾结异教徒,制
造阴谋,反对基督教,或愿参加反对基督教的阴谋者,处死刑.”〔１２〕尽管目前没有史料证明阿罗本与查

理大帝之间有何直接的联系,但意图极力维护基督教利益的努力是不容置疑和有目共睹的,只不过阿

罗本不像查理大帝那样具有生杀予夺的权柄,因此他只能借助唐律“十恶”中极为严肃的“叛逆”一词

来警告人们“不可滥用上帝之名”、“当守安息日”,以暗示“不可信仰别神,不可拜偶像”.

三、“十诫”与“十恶”的“人道”比较

«圣经»经典“十诫”的第四项及其以后诸项内容展示的是“人道”,景教秉承该思想,其新“十诫”在
脉络上也于第四项始讲述“人道”的内容,包括“(四)向一切众生,皆发善心”、“(五)莫煞生”、“(六)莫
奸他人妻子”、“(七)莫做贼”、“(八)见他富贵,无罪垢”、“(九)作文证莫加谋他人”、“(十)受他寄物,并
将他费用”.«唐律»“十恶”在前三项特别强调君主安危的严峻性之后,也于第四项开始转述到普通社

会治理的“人道”内容,包括“(四)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
夫之祖父母、父母)”、“(五)不道(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造畜蛊毒、厌魅)”、“(六)大不敬(谓盗

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
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七)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

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

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八)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
小功尊属)”、“(九)不义(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及闻夫丧

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十)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在此,笔者

将结合它们的结构、表象、原因、内核等方面加以比较.

１．相似的结构蕴含了相似的刑罚的执行,即对于违背“神道”的行为通常处以极刑,并不得赦免;
但对于违背“人道”的行为则尚有宽宥的余地

在文本的结构比例上,景教“十诫”和唐律“十恶”极为相似.基督教中对于违背“十诫”前三项规

定的处罚非常严厉,比如在维护独一神方面,“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出埃

及记»２２:２０)、“你的同胞弟兄儿女妻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事奉别神

总要杀他”(«申命记»１３:６);又如亵渎神名的,即“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将“使你们自由于刀

剑饥荒瘟疫之下”(«耶利米书»３４:１６－１７)、“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

他”(«利未记»２４:１６);再如违反安息日规定的“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３１:

１５).而对于“人道”,通常允许“悔改”,比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３:８)、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路加福音»１５:１０).上帝自己

甚至对于违背人道的人还特别优待,比如«创世纪»中的该隐,他将自己的弟弟杀害了,虽然受到了上

帝的处罚:“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但上帝还是护佑他:“凡杀该隐的,必遭

报七倍”,并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创世纪»４:８,１２,１５).与此相似,唐律对于

十恶前三项内容也是毫无疑问的严厉打击,但对于第四项以后的“人道”规定则在实践中则允许适度

０１１

〔１２〕 由嵘 YOURon主编:«外国法制史参考资料汇编»Waiguofazhishiziliaohuibian [TheCompilationofReferenceMaterial
forForeignLegalHistory]．(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daxuechubanshe[Peiki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１７２Ｇ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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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唐律疏议»第六卷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

妻,有罪相为隐”,该法条接着规定“谓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各
从本条科断.”改立法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典的儒家“亲亲相隐”的基本礼教原则,除了威胁君权的杀无

赦外,其余诸罪均可“相隐”商议.

２．景教“十诫”与唐律“十恶”的“人道”部分均反映了基本人伦要素,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表象,
但其内部原因各异

“尊老爱幼”、“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都是“十诫”和“十恶”的主要内容,但前

者反映了公认的基本原则,即“一个有序而健康社会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命令”,而后者似乎是这

最低限度的高度抽象.〔１３〕 以“不可杀人”为例,«唐律»“十恶”在规定处罚弑君和谋杀普通人之外,还
将该规定细化成几种具体的情况:(１)第四恶,杀直系亲戚;(２)第五恶,杀一家非死罪三人;(３)第八

恶,杀远房亲戚;(４)第九恶,杀授业老师或自己的上级官吏.不过,“十诫”中的杀人禁令也有自己的

发展优势,它可以从一个静态社会的凶杀案件发展到动态社会如战争中的不杀人,甚至“不杀俘虏”.
结合«创世纪»中关于上帝造人时以神的形象造就人类等描述,表明人的独特性、平等性,并引申出生

命健康为核心的人权保护,由此造就“日内瓦公约”,这却是唐律“十恶”精神所无法发展的.现代法治

的基本人权具有“普世”价值,但这或许是表象,其内部原因则各有所异.孟德斯鸠曾指出法的精神与

人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从«圣经»文本来看,上帝与子民的关系通常被表述为“牧人”和“羊”,如“他
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以赛亚书»４０:１１).
这主要是古代以色列群体产生在以游牧业为主的小亚细亚地区,养羊是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牧人”
和“羊”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中华传统文化表述的社会关系喜欢用“农人”与“作物”加以寓意.
«礼记．礼运»写到:“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

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在此,治国与农耕的“耕、种、耨、聚、播”相连,也深刻反映

了环境对于思想的影响.尽管农耕和游牧环境再怎么不同,但人的基本需求是相同的,因此在法律或

律法上就会有相似的规定.不过,恰恰是产生问题的环境不同,解决问题的基础不同,导致发展的方

向也各部相同.在此,基督教文化从“上帝的子民人人平等”观念出发最终孕育了现代法治文明,而传

统儒教文化还在农耕社会里的“等差有序”观念中打转转,从而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

３．基督教的相关诫命是以“敬神”为前提,重在维护“神权”,而唐律的这些规定则是以“宗法制”为
基础,最终是为了捍卫“君权”

在此,笔者将以“奸淫罪”为例来探讨景教“十诫”和唐律“十恶”的区别.基督教“十诫”中的“不可

奸淫”是一个“敬神”的循环,始于上帝,施于凡人,归于上帝.(１)这条诫命是上帝亲自颁布的,即“耶
和华把那两块石版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申命记»９:１０).(２)违背此规定的人通常将受到严厉

的处罚.如果新婚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那么“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如果“遇见人与有丈夫

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治死.”如果订婚女子与其它男子在城里奸淫(不呼救),则“用石头

打死该女子”,如果订婚女子与其它男子在乡野奸淫(呼救无效),则“用石头打死该男子”(«申命记»

２２:２０－２７).(３)该诫命通过强调夫妻之间“忠贞的爱”和“神圣的婚姻”,来表达以色列人与耶和华之

间的特殊关系.〔１４〕 何西阿先知就曾宣告:“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夫’,不再称呼我‘我主’.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何西阿书»２:１６,１９).在此,“不可

１１１

〔１３〕

〔１４〕

田海华 TIAN Haihua:«希伯来圣经之“十诫”研究»Xibolaishengjingzhishijieyanjiu [TheResearchofDecaloguein
HebrewBible]．(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chubanshe[TheRenminPress],２０１２),５５.

游斌YOUBin:«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Xibolaishengjingdewenbenlishiyusixiangshijie[Texts,History
andWorldofThoughtinHebrewBible]．(北京 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 Zongjiaowenhuachubanshe[ReligionandCulturePress],

２００７),２７０Ｇ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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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淫”与“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前者为行为犯罪,后者为思想犯罪,均为维护家庭

关系或者说是维护“夫权”或者“父权”,比如对于未婚女子的奸淫,“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客勒银子给

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他为妻,终身不可休他”(«申命记»２２:２８).在基督教世界里,
女性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但笔者以为,她们的形象并不是为了维护“夫权”或者“父权”,而是维护“神
权”.比如女性夏娃与亚当一样,都是上帝“创造”的,虽然取材不同,却不否定神圣创造的含义.又如

“十诫”的“不可奸淫”的对象主要是女人(虽然也可以是男人,或者是禽兽),与其说是侵害了女性的意

志,实则是违背了上帝划定的秩序,因为通奸等行为并不违背妇女意志,甚至是愉悦,却背叛了上帝的

秩序.
中国古代君权的基础是宗法制.宗法制度是用父亲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国家

统治的制度.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包括唐朝.
宗法制度的内涵是“亲亲、尊尊”,表现在古代律法原则方面就是“亲属相犯,重于凡人”,其典型就是

«大明律»首页的“五服图”,〔１５〕即依据亲属之间的关系,对犯人加重处罚.
表１　唐律疏议杂律诸亲属相奸

亲属

关系
凡人犯奸

奸缌麻以上亲或缌麻以

上亲之妻

奸从祖祖母姑,从祖伯叔

姑母,从父姊妹及兄弟子

妻等

奸父亲祖妾、伯叔母、姑、

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

女者

罪名

体系

和奸者各徒一年半,强奸

者徒二年(无夫)、二年年

半(有夫)

徙三年,强者流二千里,

折伤者绞.妾减一等
流二千里;强者绞. 绞

　　唐律虽然没有单独阐述女性的起源,但也重视“不可奸淫”,并且对于奸淫现象区分为和奸(通奸)
与强奸,和奸从轻,强奸从重.唐律将强奸对象分为凡人和亲属两类,凡人和奸从轻,亲属强奸亲属的

从重处罚;凡人又分为有丈夫的和没丈夫的女子,对于有丈夫的略为从重(多半年刑罚).当然,基督

教也有关于禁止“内乱”的规定,如«申命记»２２:３０规定:“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

襟”.不过,唐律被认为是“一准乎礼”,已经与儒家思想合二为一.儒家以礼为核心的性禁忌目的是

围绕子、妻、臣群体而设立的“父权”、“夫权”,终极目标是“君权”,它所强调的不是人的平等,而是有等

差的爱.孔子曾言:“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非礼则无以辩君臣、上下、长
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礼记»).在这里,礼是等差的有

序,不强调人与人的平等.与此同时,孔子认为“礼”是经世致用的利器:“礼者,天地之序也”(«礼
记»),并且孔子进而还将它与君权联系:“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上则顺

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礼记»).这表明,孔子的礼的思想最终是指向君权,而不是

指普通人,因此,孔子所提倡的“仁”,虽然可以包含爱的内容,但它实际上是有差别的“爱”.«圣经»规
范的落脚点是神,强调“神爱世人”,必然会使人趋于平等,尽管它也经历了“君王在万人之上,但在上

帝之下”的历史,然而最终走向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唐律»规范的落脚点是君主,时时刻

刻强调人的不平等,虽然注重秩序并且也常常能够在小国寡民时代能够产生秩序,但这仅仅是为了维

护统治,却注定无法代表历史的潮流.

２１１

〔１５〕 “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

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使得儒家的礼仪制度与法律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

起.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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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民族复兴”时代“文化自信”中的继承与发展

１．实现“民族复兴梦”增强“文化自信”需要处理好传承与开放的关系

当代中国力图实践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从“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并进而提出的第四

种自信,那就是“文化自信”.从“十诫”和“十恶”的比较来看,文化自信需要处理好传承与开放的关系.
基督教妥善处理传统与开放的关系,继承和发扬了犹太教,向外邦人传教(«路加福音»２:３０－３２),应验上

帝对亚伯拉罕后裔的许诺(«出埃及记»３２:１３),但这却恰恰是景教被消逝的弱点,也是唐律被束之高阁的

宿命.基督教进入希腊、罗马世界,汲取新的营养,得以壮大和发展,但是早期基督教展现了“开放”的一

面,却不丢失自身的基本教义,景教则迷失在该传统的开放性与自身独特性的矛盾中.〔１６〕 唐律的宿命与

基督教的开放性相反,也与景教迷恋政治、迷失自我不同,它对传统过分依赖,开放性严重不足.有学

者指出,唐律“文化精神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加强了它的排异和保守”、“认为自己的法律是最优秀最完

备的,只能沿袭,不能修改”、“这种极其良好的自我感觉和祖宗之法不得有违的约束下,不要说吸纳外

来文化,就是依据本国文化对法律进行修改也不是意见容易的事情”,而“化外人相犯”等条款规定,展
示了唐律“法律中的中国中心论和蔑外意识”.〔１７〕 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开放性问

题,只有将国外的理论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传统文化才具有不断发展的生命力.

２．实现“民族复兴梦”增强“文化自信”需要发掘其中的现代精神

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静水深流.传统文化通常崇尚过去的成就和智慧,并把从过去继承下来

的行为模式视为有效指南的思想倾向.现代社会它们并没有迅速地消亡,因为它们是人类原始心理

倾向的表露,是属于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原始心理需要.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看待传统,
如何发掘其中的积极意义,真心的扬弃并发展它.尽管景教在东方已经消逝,但在西方由«圣经»“十
诫”精神发展出现代契约观念,引伸出生命、自由、平等、民主等人权观念,为现代法治提供了营养,塑
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实践,并成为现代文明的楷模或标志.对此,当前中国学界在研

究法社会学的过程中也展示了法律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一些反映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对法治进程影响

的研究译作也在大量涌现中国,〔１８〕新“景教”似乎在东方涅槃重生了.与此相比,唐律“十恶”如今就

像是一个花瓶被陈列在柜子里,除了养眼(或许刺眼),已经不再发生“法”的作用.不过,它里面的内

核———儒家思想则再次被挤兑出来,抬上了大厅,被膜拜、被诅咒、被敬仰,被讥讽.实际上,我们如果

３１１

〔１６〕

〔１７〕

〔１８〕

景教在唐朝后期及以后一蹶不振,原因在于“武宗灭佛”受到牵连,但这只是外部原因.景教的宿命在于:(１)依附佛道,没有自身

特色,没有文化影响力,没有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汉语神学语言,以致它在唐朝传播２００多年后,各种唐代史书都以之为佛教的一支;(２)过分依

附于政治,这意味着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委托给它,政兴则教兴,政亡则教亡,另一方面,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朝廷或上层,宗教的那种超凡脱俗的

庄严形象也因此受到损害.笔者注.
张中秋ZHANGZhongqiu:«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Zhognxifalvwenhuabijiaoyanjiu [ThecomparativestudyofChineseand

Westernlegalculture]．(南京 Nanjing:南京大学出版社 Nanjingdaxuechubanshe[Nanjing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２０１Ｇ２０３.
比如«法律与宗教»Falyyuzongjiao [LawandReligion]、«法律与革命: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Falyyu

geming:Xinjiaogaigeduixifangfalychuantongdeyingxiang [LawandRevolution:TheInfluenceofProtestantReformationtothe
WesternLawTradition]等翻译老作品继续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外,新近翻译的这类作品也有很多,比如«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

MeiguoxianfadeJidujiaoBeijing [TheChristianBackgroundofUSAsConstitution](２０１１)、«美国大法官的法理及信仰»Meiguo
dafaguandefalijixinyang [USAsSuperJudgeslawoflawandfaith](２０１１)、«良心的自由:从清教徒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Liangxindeziyou:CongQingjiaotudao Meiguoxianfadiyixiuzhengan [ConscienceandFreedom:From Puritansto USAs
Consitition‘s１stAmendment](２０１１)、«法律创世记:从圣经故事寻找法律的起源»Falychuangshiji:CongShengjinggushixunzhao
falydeqiyuan [LawGenesis:ToFindtheOriginofLawfromtheBiblicalStories](２０１１)、«宗教与美国的宪法实验»Zongjiaoyu
Meiguodexianfashiyan [ReligionandtheTestofUSAsConsitition](２０１２)、«宗教与美国宪法:自由活动与公正»Zonmgjiaoyu
Meiguoxianfa:Ziyouhuodongyugongzheng [ReligionandUSAsConsitution:FreeActivityandJustice](２０１３)、«信仰与秩序:法律

与宗教的复合»Xinyangyuzhixu:Falyyuzongjiaodefuhe [FaithandOrder:TheReconciliationbetweenLawandReligion]
(２０１３)、«基督教与法律»Jidujiaoyufaly [ChrisitanityandLaw](２０１４)等等.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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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儒家经典本身,孔子的很多著述都是好的.比如君臣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家人的关

系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此,君主的权力是以其尊重臣子为义务前提的,父亲的权威是建立在

慈父基础上,做弟弟的之所以顺从哥哥是以为哥哥友爱在先,权力(权利)均以义务为前提,完全符合

现代法治的基本思想:“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符合“权利义务守恒定律”.如果

说基督教孕育了感恩的思想,那么儒家的“孝道”又何尝没有培育出仁爱的现代含义呢? 孝的本质是

“顺从”,却从不缺乏“敬”,«论语»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孟子»指出:“孝之至,莫大于尊亲”.可见“敬”是儒家孝道的精神本质.有敬有爱,何德不成? 因此

无需一味指责儒家,问题在于视角.的确,孔子被古代帝王绑架了,现在难道不是解放他的时候吗?
基督教的耶稣曾言:“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福音»５:１７).
儒家也应该在民族复兴梦想中的依法治国时代发扬光大,并以自己的敬和爱,塑造新时期法律之道,
因此也如柳赟在作«唐律疏议»序时所言:“法家之律,犹儒者之经.五经载道以行万世,十二律垂法以

正人心.道不可废,法岂能以独废哉!”.〔１９〕

４１１

〔１９〕 长孙无忌ZHANGSUNwuji(afigureinTangDynastic,５９４Ｇ６５９)撰,刘俊文 LIUJunwen点校:«唐律疏议»Tanglyshuyi[Yhe
LegislativeInterpretationofTangsBasicLaw]．(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shuju[ZhonghuaBookCompany],１９８３),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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